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約定之教練未實際授課，卻以此為由收取消費者終止合約

手續費；或於消費者尚不清楚是否能接受異動後的教練

時，即以定型化契約條款，片面要求消費者須同意業者所

指派接手的教練繼續授課，本會認為上開契約條款皆妨害

消費者合理主張終止契約的權利。

消費者保護法第17條第6項，企業經營者使用定型化契約
者，主管機關得隨時派員查核；另依同法第56之1條，企
業經營者使用定型化契約違反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應記載

或不得記載事項者，經主管機關限期改正而不改正，得按

次處罰鍰。

建請貴署及轉請各該權責單位，依相關法規加強查核全國

健身中心業者定型化契約，教練課程退費規定，對於企業

經營者違規經營且未改善情形，並請依據權責懲處，以維

消費者權益。




正本：教育部體育署
副本：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(含附件)

四、

五、

六、




第2頁，共2頁


